
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第二十點附件九修正規定 
【附件九】 

○○年度就業安定基金補助○○○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 

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 
訓練單位名稱：  訓練期程：  /  /  ~  /  /

班別名稱：  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支出項目 A.預算金額 
B.截至上次 

已核銷金額 

C.本次 

核銷金額 

D.累計核銷金

額(=B+C) 

E.剩餘金額 

(=A-D) 

(1)訓練費 
(含鐘點費、助教
費、勞保費及其他開
放報價項目等費用) 

元 元 元 元 元 

(2)就業輔導費 元 元 元 元 元 

(3)僱用承諾媒合

獎勵費 

訓練成本合計 

=(1)+(2)+(3) 
元 元 元 元 元 

說明

事項 

1.核定個人成本單價＝＄ 元/人 

(= 個人訓練費＄ 元/人 + 個人就業輔導費＄ 元/人+個人僱用

承諾媒合獎勵費＄ 元/人)。 

2.人數：預訓     人、開訓     人、結訓     人、完訓     人、 

離退(不含提前就業)     人、提前就業    人、完訓就業     人、 

結訓就業    人(不含公法救助之就業人數    人)、就業率     %。 

3.支付個人訓練單價--共計 元： 

(1)全額：     人、    (2)1/2額     人、   (3)不予支付     人。 

4.支付個人就業輔導費--共計 元： 

□每人6,000元：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      人。 

□每人5,000元：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      人。 

□每人4,000元：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      人。 

□每人3,000元：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      人。 

□每人1,000元：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為未達30日      人。 

□每人500元：僱用證明書    人、個案就業切結    人、提前就業    人； 

共計    人。 

5.支付個人僱用承諾媒合獎勵費--共計 元 

6.其他說明：

備註：1.個人成本單價＝每班(訓練費+就業輔導費+僱用承諾媒合獎勵費) ÷ 每班預

訓人數 

2.就業率＝(結訓就業人數＋完訓就業人數＋提前就業人數－公法救助就業

人數)／(結訓人數＋完訓人數＋提前就業人數－公法救助就業人數)】

3.其他有關訓練經費事項，請參照「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」辦理。

(※ 欄位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)



填表 業務 主  辦   機關 

人員  主管 會計人員   首長


